
本科生院〔2024〕115 号

关于印发《中国传媒大学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实

施办法（2024 年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

学校体育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2〕53 号）、《教育

部关于印发〈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办法〉等三个文件的通知》（教

体艺〔2014〕3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培养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的良

好习惯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，根据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（2014

年修订）》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《中国传媒大学《国家学生体

质健康标准》实施办法（2024年修订）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

行。

本科生院

体育部

2024 年 10 月 29 日



中国传媒大学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实施办法（2024

年修订）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

学校体育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2〕53 号）、《教育

部关于印发〈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办法〉等三个文件的通知》（教

体艺〔2014〕3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培养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的良

好习惯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，根据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（2014

年修订）》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全日制普通本科在校生（国际学生除

外）。

第二条 本科生在校期间须完成四次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

测试（以下简称《标准》测试），并有相应成绩记录（包括通过免

测申请）。按照上级部门要求，第一次《标准》测试统一安排在入

校当年的秋季学期进行（通常为10-11月份）；其余三次《标准》测

试安排在大一至大三的每个春季学期进行（通常为4-5月份）。

第三条 《标准》测试实施过程严格执行教育部相关规定，在学

校分管校长的领导下，由体育部统筹，本科生院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（武装部）、校医院和各学院协同配合，共同组织实施。



第四条 《标准》测试指标均为必测指标，各测试指标及权重如

下：

注：体重指数（BMI） = 体重（kg）÷ 身高（m）²

本标准的总分由标准分与附加分之和构成，满分为 120 分。标

准分由各单项指标得分与权重乘积之和组成，满分为 100 分。

附加分根据实测成绩确定，对成绩超过 100 分的单项测试指标

进行加分。包括：男生引体向上、女生1分钟仰卧起坐、男生1000米

跑、女生800米跑，各测试指标加分上限为 10 分。

第五条《标准》测试成绩按百分制计分：90.0 分及以上为优秀，

80.0-89.9 分为良好，60.0-79.9 分为及格，59.9 分及以下为不及

格。



第六条 学生因故未能按时参加当年的《标准》测试或成绩评定

不及格，准予在本年度补测一次。补测一般安排在每年的秋季学期

（具体以当年通知为准），随当年新生的《标准》测试同期进行。

第七条 学生因病或残疾不适合参与体育运动的，可申请当年免

予执行《标准》测试（以下简称“免测”）。

第八条 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学生可在退役后两年内申请免

测，申请通过的当年测试成绩以95分计入。

第九条 因参与学校组织的境外交流项目无法如期参加当年《标

准》测试的学生，应及时参加补测或申请免测。

第十条 免测申请时间为每年3月至11月，一年一申，通过后限

当年有效。办理免测须填写《免予执行<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>申

请表》（以下简称“申请表”），在“中国传媒大学体育部”公众

号或中国传媒大学APP线上提出申请，经学生所在学院及体育部审核

批准后方可生效。因病或残疾申请免测的，申请时须附二级或以上

医院诊断证明并经校医院审核。免测申请通过后，申请表如实存入

学生档案。

第十一条 学生《标准》测试成绩评定达到良好及以上者，方可

参加评优与评奖（确实丧失运动能力而获准免予执行《标准》的残

疾学生除外）。



第十二条 学生毕业时的《标准》测试成绩和等级，按毕业当年

学年总分的50%与其他学年总分平均得分的50%之和进行评定。《标

准》测试成绩达不到 50 分者按结业处理。其中，港澳台侨学生按

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；因病或参与学校境外交流项目免测的，免测

当年测试成绩以50分计入；因确实丧失运动能力而获准免于执行《标

准》的残疾学生成绩注明免测。

第十三条 《标准》测试最终成绩未达到要求的学生，可在学校

规定的最长有效学习年限内申请重测。毕业年级学生重测时间安排

在大四年级春季学期，结业生安排在每年春季和秋季学期，随在校

生《标准》测试一同进行。学生须在体育部官网下载并填写《体质

健康测试（重测）登记表》后参加测试。重测成绩按实际测试成绩

记载。

第十四条 学生在《标准》测试过程中如发生违纪作弊等行为，

按学校考试违纪相关规定处理。

第十五条 双培生在我校培养期间，除有特殊规定外，参照本办

法执行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24级本科生起施行，由体育部、本科生院

负责解释。


